國立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碩士班
畢業論文/創作 題目、大綱暨指導教授申報書
	學生姓名
	
	組別
	

	
	
	學號
	

	□論文□創作
畢業題目
	

	大綱

（篇幅不足可另紙書寫）
	

	擬聘請之指導教授
	
	職級
	

	指導教授
簽章
	
	日期
	

	擬聘請之
外系/外校指導教授
	
	單位/職級
	

	外系/外校指導教授簽章
	
	日期
	

	系主任審核聘請

外系/外校指導教授
	□同  意

□不同意
	簽章：

日期：

	不同意之

理由或建議
	

	說明：
1、 應於修習『引導研究（二）』當學期期中考結束日前提出畢業論文/創作題目、大綱及指導教授之申報。
2、 指導教授應以本系專任教師擔任為原則，如欲選擇本系以外教師擔任指導教授，應有一名所內共同指導教授，並向所提出書面申請。
3、 題目若有變更，應重新申報，經指導教授簽准後向本系報備。
4、 如需變更指導教授，應填「碩士生變更指導教授申請表」，經原指導教授、變更後指導教授及系主任同意。
5、 題目既經申報後，應定期向指導教授報告研究及撰寫進度。

6、 論文研究課程序號決定後，請學生自行於加退選時依公告加選課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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